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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紙業政策

‧ 根據商務部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頒佈，並於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一日起生效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國政府鼓勵外國企業投資

於製造高檔紙及紙板業務。

‧ 根據發改委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日頒佈的《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製造新型或生態

型（易降解、易回收及可複用）的包裝材料屬於受中國政府的鼓勵類產業。

‧ 根據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四日舉行的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所批准的《國

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鼓勵環保技術等新技術應用於輕工業（包括

造紙業）改革。此外，造紙所用的原材料結構應予調整，減少水資源消耗及污染物排放，

落後的草漿生產線應被淘汰。

‧ 根據發改委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頒佈的《「十一五」資源綜合利用指導意見》，資

源綜合利用的基本原則為擴大利用、高效利用和清潔利用。

重點推進廢物回收與再利用，開發高附加值的綜合利用產品。因此，旨在淘汰技術裝備

落後、污染嚴重的生產工藝，並鼓勵推進製造業的廢紙回收與再利用。

同時，鼓勵進口符合環保標準的廢紙。

‧ 根據發改委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五日頒佈的《造紙產業發展政策》，(1)應發展以木纖維和

廢紙應為造紙為主的造紙原料結構；(2)提高國內廢紙回收率，鼓勵培育大型廢紙經營企

業；(3)減少小造紙企業數量；(4)造紙企業推進清潔生產工藝技術，實現清潔生產，減少

廢氣、廢水和廢渣的排放；(5)鼓勵利用摻有廢紙的紙及紙板生產包裝製品；(6)對於運輸

包裝用紙箱，要發展瓦楞原紙和紙板。

熱電聯產

‧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節約能源法》（自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及《關於發展熱電聯

產的規定》（自二零零零年八月二十二日起施行），中國政府鼓勵推進全社會的節能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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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熱電聯產、集中供熱，提高熱電機組的利用率，發展熱能梯級利用技術，熱、電、

冷聯產技術和熱、電、煤氣三聯供技術，提高熱能綜合利用率；熱電聯產規劃必須符合

改善環境、節約能源和提高供熱品質的要求。

‧ 根據自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起生效《山東省供熱經營許可管理辦法》，從事供熱經營活動

的企業必須取得有權主管部門頒發的《供熱經營許可證》後，方可從事供熱經營活動。

環境保護

‧ 根據自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環境保護

法」），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應制定國家環境品質標準。省、自治區及直轄市人民政府對國

家環境品質標準中未作規定的項目，可以制定地方環境品質標準，並報國家環境保護總

局備案。

環境保護法要求所有產生環境污染及其他公害的單位，必須把環境保護工作納入計劃，

建立環境保護責任制度。該等單位須採取有效措施，防治在生產、建設或者其他活動中

產生的廢氣、廢水、廢渣、粉塵、惡臭氣體、放射性物質、噪聲、振動、電磁波輻射等

對環境的污染及危害。

建設項目中防治污染的設施，必須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使用。防

治污染的設施必須經原審批環境影響報告書的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驗收合格後，該建

設項目方可投入生產或者使用。

‧ 根據自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起生效的《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條例》及自二零零三

年九月一日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中國政府實行建設項目環境影

響評價制度，並根據對環境的影響程度，實行環境影響評價管理。建設單位須提交環境

影響評價文件予環保行政主管部門審批，在未獲環保行政主管部門批准前，建設單位不

得施工。

根據自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起施行的《建設項目環境保護分類管理名錄》，造紙單位應將

環境影響報告交有權的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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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環境保護法》和《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管理暫行辦法》（自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日起

施行），直接或間接向水體排放污染物的企業、事業單位，應向地方環保主管部門領取

《排放許可證》或《臨時排放許可證》。對不超出規定排放量的排污單位，頒發《排放許可

證》，而對超出規定排放量的排污單位，頒發《臨時排放許可證》，但須在若干限期內削

減排放量。由於造紙企業在生產過程會向水體排放污水，故其須按照前述規定領取《排

放許可證》或《臨時排放許可證》。本分段所述的暫行辦法已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八日廢除

及不再生效。

‧ 根據自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日起生效並於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五日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

國水污染防治法》，新建、擴建、改建及直接或者間接向水體排放污染物的建設項目和

其他水上設施，必須遵守國家有關環境保護的規定。直接或者間接向水體排放污染物的

企業事業單位，應當向所在地的環境保護部門申報登記擁有的污染物排放設施、處理設

施和在正常作業條件下排放污染物的種類、數量和濃度，並提供防治水污染方面的有關

技術資料。

企業事業單位向水體排放污染物的，應按照國家規定繳納排污費；對超過國家或者地方

規定的污染物排放標準的，應按照國家規定繳納超標準排污費。

‧ 根據自二零零零年九月一日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新建、擴建、

改建向大氣排放污染物的項目，必須遵守國家有關環境保護的規定。向大氣排放污染物

的單位，必須向所在地的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申報擁有的污染物排放設施、處理設施

和在正常作業條件下排放污染物的種類、數量、濃度，並提供防治大氣污染方面的有關

技術資料。

中國政府實行按照向大氣排放污染物的種類和數量徵收排污費的制度，根據加強大氣污

染防治的要求和國家的經濟、技術條件合理制定排污費的徵收標準。

‧ 根據自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原則

是產品的排污者、生產者、銷售者、進口者、使用者對其產生的固體廢物承擔污染防治

責任。

‧ 根據自二零零二年十月一日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直接從江河、湖泊或者地

下取水的任何單位和個人，應當按照國家取水許可制度及水資源有償使用制度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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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水行政主管部門流域管理機構申請領取《取水許可證》，並繳納水資源費。由於造紙企

業在生產過程中需要大量用水，因此應申請領取取水許可證。

‧ 根據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商務部的前身）、海關總署、國家工商行

政管理總局及國家進出口商品檢驗局於一九九六年三月一日頒佈並自一九九六年四月一

日起生效的《廢物進口環境保護管理暫行規定》，單位僅可進口目錄所列之撥物（包括若

干廢紙），且進口廢物的單位須獲取《進口廢物批准證書》。

申請進口廢物的單位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 必須是依法成立的獨立企業法人，並具有利用進口廢物的能力和相應的污染防治設

備；及

‧ 進口的廢物已被列入《國家限制進口的可用作原料的廢物目錄》。

勞動及生產安全

‧ 根據自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勞動法」），用人單位

與勞動者之間建立勞動關係應當訂立勞動合同。單位不得要求勞動者工作超過時限，並

須遵守最低工資標準。單位必須建立及完善勞動安全衛生制度，對勞動者進行勞動安全

衛生教育。用人單位必須為勞動者提供符合國家規定的勞動安全衛生條件及必要的勞動

防護用品，對從事有職業危害作業的勞動者應當定期進行健康檢查。國家勞動法對女職

工和未成年工實行特殊保護。

‧ 根據自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一日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安全生產法」），

生產經營單位應當具備安全生產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行政法規、國家標準及行業標準規

定的安全生產條件；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的任何實體，不得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單位應

當對從業人員進行安全生產教育及培訓。安全設備的設計、製造、安裝、使用、檢測、

維修、改造及報廢，應當符合國家標準或行業標準。此外，單位必須為從業人員提供符

合國家標準或行業標準的勞動防護用品，並監督及教育從業人員嚴格執行前述安全規章

制度。

‧ 根據自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工傷保險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用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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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為職工繳納工傷保險費，而職工個人不繳納工傷保險費。

‧ 根據自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企業職工生育保險試行辦法》，企業應按最高不得

超過職工工資總額的百分之一的比例為繳納生充保險費，職工個人不繳納生育保險費。

‧ 根據自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二日起生效的《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以及自一九九九

年三月十九日起生效的《社會保險登記管理暫行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繳費單位

應向當地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申請辦理社會保險登記，並為職工繳納基本養老保險基金、

基本醫療保險基金及失業保險基金。

‧ 根據自一九九九年四月三日起生效的《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單

位應當到有權的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辦理住房公積金繳存登記，到受委託銀行為本單位

職工辦理住房公積金賬戶設立手續，並按不低於職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資5%的比

例，為職工繳付住房公積金。

產品質量

‧ 根據自一九九三年九月一日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質量法」）並於二

零零零年七月八日修訂），所有境內生產者及銷售者應建立健全產品品質管制制度，並

依照此法規定承擔產品品質責任。

‧ 根據自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消費者為生活

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其權益受本法保護，而所有生產者及銷售者須

確保產品及服務不會造成人身、財產損害。

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規定

‧ 二零零六年八月八日，商務部、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與六家中國監

管機聯合發布的即《關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的規定》（「併購規定」）已於二零零六

年九月八日正式生效，上套關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的新規定，根據併購規定第40

條的要求，為上市目的所設立的並由境內公司或自然人直接或間接控制的特殊目的公司，

在境外上市交易前取得證監會的批准，中國證監會已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其

官方網站發布特殊目的公司的審批程序及辦理審批所應提交的文件和材料。

據本集團中國法律顧問對現行中國法律、法規及規則以及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公

佈的程序之理解及其向中國證監會進行的諮詢，已向本集團告知，由於本公司已於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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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六年九月八日（即併購規定施行日期）前就本集團重組向有關中國商務規管機關取得所

有必要的批文，故無需就上市向中國證監會申請批文。




